致参加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学生的一封信
亲爱的同学们：
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是国家级考试，为了使这次考试能够平稳、顺利地完成，更为了广大考生的切身利益，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希望你们认真阅读。
一、树立正确的考试观

为维护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严肃性，考生应树立正确的考试观——诚信应考，文明应试，争做遵守考试纪律的优秀考生。以一颗真诚的心学习知识和参加考试。
二、熟知考试规定，遵守考试纪律，

请考生在考试前仔细阅读《考场规定》、《考生守则》、《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知晓考试规定，熟知考生守则，确保顺利参加考试。

在这里，考生应特别注意：考试结束之前，一律不得离开考场（因身体疾病等特殊原因除外）。
三、禁止携带电子通讯设备进入考场

各位考生，大学英语四级、六级考试考生务必带齐证件参加考试；请不要携带电子通讯设备进入考场，一经发现，取消考试资格。考试期间，更不要利用手机、无线耳机等传输设备传送试题或答案，否则就违反了国家法律，将被移送有关法律部门处理。

考场内的考试试题一样，但是试题排列顺序不一样，无规律可循。请考生不要轻信网上所谓的“标准答案”，那是虚假的、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法信息。考试答案最终确认为“网上答案”的，将取消考试成绩，严肃处理.

我们希望同学们谨记自警自省，常念自立自强，从一开始就坚决打消作弊的侥幸心理。我们将本着关心、爱护学生的态度，以对学生高度负责的精神齐抓共管，严肃考试风气，严格考试制度，严密考试程序，严明考试纪律，严惩考试舞弊，确保考试的组织与管理工作健康运行。
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同学：考试，是我们正常教学活动的重要一环，而且是最关键的一个教学环节，学校将会一如既往地对各种考试违纪、作弊行为，严格按照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进行查处。“对违纪作弊学生的处分决定由学生所在教学院部通知学生本人和学生家长。由各教学院部行文处分的，处分文件同时报教务处、学生处备案。考试违纪作弊的处分决定由教务处向全校通报。” （摘自《聊城职业技术学院考试管理规定规定》）
最后，衷心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在考试中正常发挥，获得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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